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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二届九次

全会精神，落实自然资源部、湖南省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动态维护机制的部署要求，强化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保障

“十五五”时期重大战略、重点项目精准落地，根据湖南省

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

善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结合永州市发展实际，特编制《永

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2026 年度动态维护

方案》（以下简称《维护方案》）。

二、编制范围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范围分为永州市域、市辖区及中心城

区三个层次。市域范围为永州全市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全部国

土空间，包括冷水滩区、零陵区、祁阳市、新田县、道县、

蓝山县、东安县、双牌县、宁远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

县、金洞管理区及回龙圩管理区。市辖区范围包括冷水滩区

和零陵区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全部国土空间。中心城区范围包

括城市建成区及规划扩展区域，面积 483.69平方千米。

三、编制原则

落实重大战略。紧密衔接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部署以

及“十五五”时期发展需求，聚焦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

估揭示的突出问题以及重大项目落地空间诉求，以调整促优

化、解难题。



注重正向优化。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结果，通过

理念更新、机制完善、措施创新，优化发展路径、提升发展

质效、增强发展韧性，确保既守住底线又增强保障能力，推

动规划“提质增效”。

坚持依法依规。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完

善从需求梳理、方案编制、论证审查到审批备案的全流程管

理，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严守安全底线。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把安全作为

发展的前提与生命线，将安全要求嵌入规划编制、审批、实

施、监管全链条，通过底线思维、系统防控、源头治理，实

现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良性互动。

四、核心任务与工作方向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包括规

划动态维护和规划修改两种。结合我市实际，经评估，永州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6 年度不需要开展规划修改，本次

开展规划动态维护，即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不改变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确定的空间结构和格局的前提下，对三条控制线（耕地和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规划分区、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城市“四线”等重要控制线具体用

地布局进行正向优化，对重点建设项目清单进行调整等，持



续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支撑保障效能，为“十五五”高质量发

展筑牢空间根基。

五、动态维护主要内容

（一）三条控制线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根据已批复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与耕地保护目标已按要求划定并严格管控。至 2035 年，永

州市市辖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95.7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不

低于 82.38 万亩。

衔接落实《湖南省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

和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方案等规划成果，将“误划入”（已

办理用地手续等）、非耕地（含违法建设用地）、15 度以上、

零星破碎以及涉及有明确选址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

施项目等永久基本农田调出，调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共 1.26

万亩。严格遵循“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布局更优化、

生态有改善”的原则，调入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1.29 万亩。

调整后，市辖区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为 82.41万亩，严

格守住上级下达的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底线。空间

布局上，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度较调整前有提升，更利于

规模化农业生产与耕地保护管控。补划后永久基本农田集中

连片度显著提升，与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无空间交

叉，符合耕地保护与空间管控要求。



2.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维护方案》不涉及调整生态保护红线。

3.城镇开发边界

根据 2024 年自然资源部下发的最新的城镇开发边界成

果，至 2035 年，永州市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不得突破

152.77平方千米。本次《维护方案》遵循“总量不突破、布

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提高”的正向优化原则，重点将

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十五五”时期重点项目调入城

镇建设区，其中，城镇开发边界调入 132.04 公顷（包括 2 宗

不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统筹核算的用地，面积 2.29公

顷），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调入 6.24 公顷。

结合地形地貌等因素，对城镇开发边界内以及边界外零

星城镇建设用地中布局零散、近期无建设需求且长期难以实

施的闲置地块予以调出，拟调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129.75公

顷，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6.24 公顷，进一步压缩低

效建设空间，提升边界管控精准性。

本次《维护方案》综合考虑市域发展实际，需跨县区调

剂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从市辖区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24.38公

顷。

调整后，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总面积为 152.53 平方公

里。调整完成后，市辖区城镇开发边界总量不突破，城镇开

发边界形态更趋规整连续，用地布局与交通网络、产业载体



高度契合。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三

条控制线空间边界清晰、互不重叠、无交叉冲突。

（二）规划分区

规划分区调整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依据三条控

制线、城市“四线”的调入调出情况进行分区调整；二是衔

接已批复的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及公用

设施用地，优化绿地休闲空间；三是落实“十五五”重点项

目，依据用途管制规则，将相关项目的规划分区对应调整。

维护后，市辖区生态保护区 527.98平方公里、生态控制

区 188.86 平方公里、农田保护区 588.70平方公里、城镇发

展区 157.99平方公里、乡村发展区 1665.84 平方公里，矿产

能源区 51.92 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发展区和乡村发展区细

化到二级规划分区。调整后严格按照规划分区用途管控规则

使用，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统一管理，确保规划分区与

现状建设、审批手续一致，提升规划管理的精准性与实效性。

（三）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

按照“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的思路，结合规划分

区确定的主导功能和管控要求，加强与相关部门、相关专项

规划的衔接，对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结构与布局进行优化调整。

本次调整涉及工矿用地、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绿

地与开敞空间等用地类型，对中心城区内低效存量用地进行

盘活优化。调整后用地功能布局更加均衡合理，产城融合水



平进一步提升。

（四）城市“四线”

1.城市蓝线

本次《维护方案》校准优化了水汲江蓝线边界面积 0.38

平方米，维护后城市蓝线面积 2261.21 公顷，保持总量不减

少

2.城市绿线

经规划实施评估，部分现状已建项目、已批已供用地及

重大项目选址与现行城市绿线存在局部冲突，本次《维护方

案》依据重点项目范围、现状已批已建用地情况对城市绿线

进行优化，共调出 3 处城市绿线，调出面积为 4728.09 平方

米，将现状绿地等面积调入。调整后的城市绿线面积为

385.14公顷，绿线规模未减少，空间布局总体稳定。

（五）省级以上产业园区发展边界

本次《维护方案》依据 2024 年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调整成

果、已批复的省级以上产业园区调区扩区成果，对总体规划

中省级以上产业园区发展边界的位置布局进行更新调整。产

业园区发展边界面积保持不变，仍为 3552.46 公顷。

（六）村庄建设边界

1.中心城区范围内村庄建设边界

本次《维护方案》依据村民建房需求和产业项目的实际

需求，调整中心城区范围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优化村庄建



设用地具体布局。新增村庄建设用地 48.78公顷，主要涉及

高溪市镇、凤凰街道、仁湾街道、梅湾街道、珊瑚街道、上

岭桥镇、蔡市镇、岚角山街道、石山脚街道等 14 个乡镇（街

道）。同时，本次动态维护考虑预留规划的弹性空间，在每

个乡镇（街道）预留 5%左右的村庄建设用地留白指标。调整

后中心城区范围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3617.97 公顷，留白指

标 175.02 公顷，均未突破《总体规划》分解下发的村庄建设

用地总规模指标 3792.99 公顷。

2.中心城区范围外各乡镇村庄建设边界

本次《维护方案》依据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村

民建房需求和产业项目的实际需求，调整中心城区范围外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优化村庄建设用地具体布局。调整后

村庄建设区面积 14606.67公顷，较原来增加了 90.58公

顷，主要涉及市辖区范围内的 22个乡镇。未突破市总规分

解下发的村庄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 16610.09 公顷。

（七）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本次《维护方案》涉及新增、更新重点项目数量共计 177

个。其中，交通类项目 38 个，能源类项目 7 个，电力类项目

47 个，环保类项目 9 个，旅游类项目 14个，民生类项目 50

个，产业类项目 10个，其他类项目 2 个。

六、附表

本次《维护方案》综合考虑市域发展实际，跨县区调剂



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后永州市规划指标传导指引分解表

如下：

永州市规划指标传导指引分解表

县（市）

名称

耕地保

有量

（万亩）

永久基本

农田

保护面积

（万亩）

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

（平方千

米）

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平

方千米）

用水总量

（亿立方

米）

永州市 497.83 449.19 4347.86 427.83 27.11

零陵区 54.66 47.36 462.42 50.95 3.27

冷水滩区 41.07 35.02 66.70 101.58 3.76

祁阳市 67.49 62.62 418.92 54.10 3.45

金洞管理区 2.62 2.38 104.38 1.1 0.25

东安县 57.62 53.42 405.54 27.36 2.71

双牌县 11.93 10.55 339.37 12 0.66

道县 65.97 60.96 449.30 40.78 1.51

江永县 34.25 30.20 441.31 15.57 1.35

回龙圩管理区 1.10 0.94 16.44 1.73 0.11

宁远县 60.74 55.71 548.01 43.62 2.17

蓝山县 26.10 24.28 350.20 20.94 1.52

新田县 30.12 27 183.73 23 1.52

江华瑶族

自治县
44.16 38.75 561.54 35.10 4.83



七、附图

图 1 永久基本农田维护后图

图 2 城镇开发边界维护后图

图 3 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维护后)

注：本次公示内容为公示稿，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

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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